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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湖南桃源沅水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机构、人员构成

湖南桃源沅水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是全额拨款公益性事业单位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430725083587520A。单位负责人：李建华。内设四个股室，包括办公室、资源开发股、宣传教育股、保护管理股。经县委编办核定编制人数18人。2024年在编在岗17人。另有5名退休人员,劳务派遣人员2名。

（二）单位主要职责

      宣传贯彻国家有关湿地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；组织编制湿地公园发展规划；制定和实施湿地公园各项管理制度，行使湿地公园各项管理职责；综合协调管理范围内水利、渔政、国土资源、环境保护和社会治安工作；实施湿地公园的功能建设；组织实施湿地公园内自然资源的调查、监测和保护工作，开展湿地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；规范湿地公园旅游秩序，组织开展观光旅游；调查处理违反湿地保护法规的行政案件；承办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（三）部门财务情况

1.资产负债及净资产情况

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5.34万元，负债总额0，净资产总额5.34万元。资产负债表如下：

单位：万元

	资产
	期末余额
	负债及净资产
	期末余额

	其他应收款
	
	负债合计
	0

	固定资产
	5.34
	累计盈余
	

	
	
	净资产合计
	5.34

	资产合计
	5.34
	负债及净资产合计
	5.34


2.部门整体收支情况

2024年部门年初预算收入总计322.71万元，年内调整预算增加100.67万元，决算收入423.38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423.38万元、政府性基金预算0万元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0万元、事业收入0万元。全年可执行预算合计423.38万元。

2024年部门年初预算支出322.71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237.71万元，项目支出85万元。部门决算支出423.38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217.78万元，项目支出205.60万元。

年末结转结余0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结转0万元、项目支出结转结余0万元。

（四）部门绩效目标

1. 部门绩效总目标

全面保护湿地，强化湿地的利用管控，推进退化湿地的修复，提升全社会湿地保护意识，增强“一湖三山四水”的生态屏障服务功能，为建设绿色新湖南提供重要保障。以提升城市品位为重点，科学安排各项建设活动，减少垃圾污染，提高环境质量，拟对入沅江沟渠的外来有害生物进行清理、对沅江河道吴家洲等洲滩白色垃圾进行清运。社会满意度达90%以上。

2024年度部门绩效目标

数量指标。1-4月，10-12月，每月定期巡查4次，不定期巡查多次，主要监测“中华秋沙鸭”活动情况。5-9月，每月定期巡查1次，不定期巡查多次，监测园区内水禽活动及生物多样性情况。利用湿地日、爱鸟周、科技周和环境日等定期进行湿地知识的宣传4次；不定期进行宣传多次。及时清理洲滩白色垃圾等覆盖面积约200亩，外来物种清理100亩。巡护步道维护改造约2千米。尾堆植物修复面积达0.5公顷。更新3块标识标牌。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中心工作。

（2）质量指标。入侵物种清理面积覆盖率、巡护步道维护质量达标率、水禽栖息地恢复率、宣传工作质量知晓率均达90%以上。

（3）时效指标。任务完成及时率100%。

（4）成本指标。成本发生规范合理率100%。

（5）效益指标。通过科普宣教，居民对环境保护意识明显提高。园区水质、生态环境、湿地功能的影响逐步提高。利用获得的资料，逐步推进园区建设。

（6）满意度。社会公众满意度90%以上。

二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
2024年基本支出年初预算237.71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65.31万元、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72.40万元。调整预算减少19.93万元，全年可执行预算合计217.78万元。

2024年基本支出决算217.78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95.12万元、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22.66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
2024年项目支出年初预算85万元。调整增加预算99.48万元，全年可执行预算合计184.48万元。

2024年项目支出决算184.48万元，年末结转结余0万元。

三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。

四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
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情况。

五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情况。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 （一）部门产出指标完成情况

按照年初安排，全年完成定期巡查监测35次，不定期多次。湿地知识宣传定期4次，不定期多次。对河道白色垃圾及杂物，特别是洪泛垃圾，确保清理及时有效，清理面积达200亩，外来物种清理面积达100亩。清理洪泛垃圾面积达600亩，建设环岛公路6千米，福庆山巡护步道维护改造2千米。尾堆植物修护面积达到0.55公顷。更新标识牌3块。完成了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中心工作。

（二）部门绩效情况

根据年初绩效目标，各股室制定了工作方案。本着勤俭办事的原则，严把资金支出程序，完善财经制度，把好资金支出关口，较好地完成年初工作目标。通过巡查监测，了解园区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；制止几起野外用火，防止森林火灾发生；排查农家乐的污水排放情况，制止向沅水干流排放污水的行为。建设环岛公路，利于居民、旅游者出行。通过湿地保护与修复，进一步修复退化湿地，减少入侵物种干扰，提升了湿地质量，优化自然岸线景观，营造了良好的水禽栖息环境，达到了预期目标。通过湿地知识宣传，同时提高人们爱护生态环境的意识，增加了社会公众的满意度。
七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在资金分配和使用上，年初预算编制不够精确，具体到各个预算项目数据有差距。主要是业务部门对来年工作的资金需求量预计不足，造成预算调整较大。在政府采购方面，年初预算编制有些偏差，造成采购任务完不成。在湿地知识宣传方面，宣传面不够广，宣传方式缺乏创新，湿地知识没有在社会公众中普及。
八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
在今后的预算编制中，要求各个业务部门力求将工作量预估精确，合理利用资金，完成工作。在政府采购方面，细化项目，合理安排。做到精确编制，细化预算项目，合理安排资金，监督预算执行，提高预算管理工作水平。积极扩大宣传力度，利用多媒体进行湿地知识宣传，增加社会公众知晓率。
九、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2024年湖南桃源沅水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整体支出绩效自评98分，自评结果将在政府网站对外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对绩效自评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优化部门管理，进一步提升单位工作效能和履责效益。

十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本单位正积极争取上级有关部门对湿地公园建设的支持，加大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恢复力度，维护湿地系统生态平衡，保持原始的湿地景观，集观光、度假、旅游于一体，推动当地第三产业发展。同时希望本级政府加大对湿地公园的宣传报道，增加市民对湿地公园的知晓度。

附件：1.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

2.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
3.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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